
本来简简单单的居住证，硬是办了9次都没成
功，从湖北黄石到武汉务工的傅小姐被这事困扰了
一个多月。向辖区公安分局反映后，她第10次前往社
区警务室，终于办成了手续。6个月后，她便可拿到居
住证了。（5月1日《武汉晚报》）

按照正常的程序，外来人员办居住证只需要提

交身份证、租房合同、照片，显然，这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傅小姐为了办个居住证却整整往警务室跑了
10次，前9次，不是办事协警不在，就是“差材料”，办事
协警甚至还要求傅小姐提交她所在公司的营业执
照、法人证书等超出居住证办理手续提交范围的公
司文件，实际上，傅小姐也很难得到这些文件。直到
傅小姐按照媒体的建议向警务室的上级公安局反映
了此事，才在第10次办好了居住证。如果傅小姐没有
找媒体，也没有联系警务室的上级单位，指不定还得
跑很多次。一个小小的居住证，让傅小姐跑累了腿，
跑累了心，饱受折腾，这件事折射出相关服务部门宗
旨的错位、服务的变异、效率的低下和作风的差乱。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后，半蹲式的“丁义
珍式窗口”成了刁难群众的反面典型，成了众矢之
的，民众和媒体掀起了一股寻找、抨击、举报“丁义珍

式窗口”的热潮，不少单位的“丁义珍式窗口”也被揪
了出来，涉事单位在压力之下迅速进行了整改。实际
上，让老百姓办个简单的居住证都要跑10次的服务，
也有着“丁义珍”式思维的深深烙印。或许，从表面看
来，在傅小姐办事的警务室并没有服务硬件的瑕疵，
并没有半蹲式“丁义珍式窗口”，但却存在服务软件
上的瑕疵，这给民众带来了极大不便，这样的服务实
质上属于一种隐性的“丁义珍式窗口”。揆诸现实，隐
性的“丁义珍式窗口”并不鲜见。

隐性的“丁义珍式窗口”表现为：“办事人员不
在”“今天没空”“下次再来”“材料先放这里，以后再
说”“材料不全”“告知不全或模糊”“要求提交材料超
范围”等多种形式，而无论哪种形式，都会导致服务
的慢、乱、阻、难，都会拉低服务质量，让民众不得劲，
不痛快，不舒服。隐性窗口更具隐蔽性，成因更复杂，

更加难以治理，危害也更大。对隐性的“丁义珍式窗
口”，我们需要警惕、发现、投诉、监督，更需要下大力
气整改。

整治隐性“丁义珍式窗口”，要科学设定服务窗
口的岗位和职责，严格落实关键岗位AB角制度，做到
A角不在B角顶上，服务不间断、不暂停；公开服务的
材料提交、费用、时限、流程、进度等事项，推行透明
服务，让民众一目了然，心中有数，避免窗口服务人
员藏一头盖一脚，随意破坏规矩，加减服务手续；夯
实服务细节，优化服务流程，让“告知一口清”“首办
负责”“一口进，一口出，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成
为服务规定动作，成为服务硬标准；敞开维权渠道，
方便民众投诉。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坚强监督，对有隐
性“丁义珍式窗口”表现的单位或人员进行问责惩
戒。

习惯了“不得踏入草坪”的游客，今年“五一”在
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公园大草坪前遭遇惊喜：草坪
开放，允许进入。这是时隔五年，这个1万平方米的
大草坪再度开放，同时开放的还有学士公园一处
6000平方米的大草坪。(5月1日《钱江晚报》)

柳浪闻莺公园大草坪开放，受到游客欢迎。西
湖景区工作人员称：“如果草坪不让躺，不如改种
仙人掌。”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去野外踏青，却
不能踩踏草坪，确实会让人感到有一些遗憾。

大部分城市的草坪不对外开放，是为了防止
人为踩踏破坏了草的生长。此次柳浪闻莺大草坪
对外开放，不再使用过去更易踩坏的冷季型草，而
是采用“羔羊毛”和“狗牙根”交替播种。“羔羊毛”是
冷季型草，“狗牙根”则属暖季型草，有些杂乱，到冬
天就枯了，但生命力顽强，相对耐踩。两种草交替
播种后，更耐踩，也能保证夏天和冬天都有青青绿
草，不至于青黄不接。另外，管理方加强了对草坪
的管理，如管理处增加了3位清洁工和3位保安。这
些软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大草坪再度开放的底气。

我们不能因为柳浪闻莺开放大草坪，就批评
那些不开放的草坪，毕竟还要看条件具备不具备。
不过，柳浪闻莺大草坪的做法值得学习，管理者应
该尽量让草坪等公共场所对外开放，并为此做好
准备，比如加强管理，改种耐踩型草种等等。

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其中，加班费不得
只计“基本工资”等规定引发热议。

加班费掐头去尾，只计算基本工资——— 这是
很多用人单位的明规则。“北京版”的《解答》，算是
为纸上之争的加班费，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但
法律规定再好，终究是徒法难以自行。加班费上的

真问题，不在于计算方法上的偷梁换柱，而是权益
层面的“忽有忽无”。尤其对于民营企业或小微企
业来说，跟老板要加班费，简直等于拿着辞呈来碰
石头。员工在饭碗和加班费之间，还能有更理想主
义的选择吗？加班非常态，加班不光荣——— 也许只
有这个理念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加班费才能拿
得硬气，体面劳动才会照进现实吧！（4月26日《人民
日报》客户端）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下发《关于增加交通违法
行为代码的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法有关规定，增加了“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代码“6063”。新的
代码自5月1日起启用。机动车驾驶人如有违反，
将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5月2
日《宁波晚报》）

尾气排放超标的车辆上路，其危害是显而易
见的，污染了空气，损害了环境，祸害了健康。这
次公安部交通局专门增加了打击的措施，对“排
放超标车辆上路”说不，是对人们环境诉求、健康
诉求的回应。可是，从新规里我们看到的是“仅仅
打了车主的屁股”，只是对车主进行警告和罚款。
这样的处理模式公平吗？

有人觉得，“排放超标汽车”其背后的拥有者
是车主，不处罚车主处罚谁？表面上看，这是有道
理的，车主驾驶着“排放超标汽车”，是车主的行
为污染了环境，当然要处罚他们。可是，我们不能
不面对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不是所有的汽车污染
都是车主造成的。还有谁的屁股需要挨板子呢？
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一些屁股需要疼一疼。

其一，汽车厂家。有一个事实是需要直面的，
有些新车在出厂的时候，其尾气排放就是不达标
的。这从2016年有关部门的调查就可以得出结论，
有的汽车虽然张贴了“环保标志”，但是在新车入
户“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尾气排放达不到标准。
这说明在汽车出厂的时候，有些监管是走了形式

的。对于尾气原本就不达标的新车，还要打一打
汽车厂家的屁股。

其二，燃油公司。汽车尾气超标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在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汽车达不
到环保标准是一个问题，而燃油的质量无疑也是
一个问题。如果说汽车的质量达到了环保标准，
而燃油的质量达不到环保要求，一样会出现“排
放超标”的情况。试问，车主购买的车子没有问
题，使用了不合格燃油出了污染问题，也只能打
车主的屁股？很显然，如果鉴定“排放超标”是因
为燃油的问题，就需要处罚燃油公司，而不是处
罚车主，因为车主不生产燃油。

其三，审核部门。无论是新车入户，还是旧车
审核，都是由有关部门进行的。也就是说，所有的
车辆都要经过监管部门的环保审核。如果说“排
放超标汽车上路”是因为车主没有到有关部门审
核检验，那一定要处罚车主，这属于非法上路。如
果说，人家车主按照要求到有关部门进行了审
核，而检验的结果是“排放合格”，责任又在谁呢？
把“超标汽车”放出关口的监管部门不该挨挨板
子吗？为“超标汽车”发放了“年检合格”“环保合
格”标准的监管部门要承担责任。

“超标车辆上路新规”是个不错的管理制度，
处罚制度，但是在执法的时候一定要区分责任。
属于车主的责任，就要让他们挨挨板子，如果不
属于他们的责任，则需要找到背后的责任人。总
之，“超标车辆新规”的板子，不能只让车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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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山东青岛女驴友荆茜茜来到四川凉
山州木里县，准备徒步穿越洛克线到稻城亚丁，但
从4月20日起，她就一直失联。4月29日上午，受伤的
她被民警和村民找到，送往医院抢救。4月30日早
上，在野外受伤坚持了9天之后的荆茜茜，没能挺过
最后一关，遗憾去世。（4月30日《华西都市报》）

近年来，“驴友”遇险事件时有发生，有的甚至
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特别是，“驴友”一旦遇险，有
关部门必须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救援，造成了
公共资源极大的浪费。如此语境下，山东女驴友的
去世，给家人留下伤痛，更给他人带来警示。

对于一些任性驴友，不能一救了之，还应给予
必要的惩戒和规矩。比如，不妨借鉴陕西省的做
法，将驴友探险写进地方旅游法规，规定驴友探险
组织者要提前备案，不备案的，对组织者和参与者
都要处罚。

做驴友有风险，公众要谨慎为之。如果要参与
登山探险之类的户外运动，最好找专业人员带领；
更重要的是，自身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生存技
能、心理素质及充沛的体力。还有，户外运动有许
多种，不一定都去选择充满风险的运动方式；要做
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要
懂得放弃。毕竟，安全第一，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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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丁义珍式窗口”更需监督整改
□ 李英锋

车辆排放超标

责任不能只让车主承担
□ 郭元鹏 给任性驴友

套上法治缰绳
□ 汪昌莲

草坪开放

先让草坪变得“耐踩”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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